
证券代码：002722� � � �证券简称：金轮股份 公告编码：2018-022

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蓝海投资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蓝海投资” ）的通知，获悉蓝海投资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手续，具

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

质押

开始日期

解除质押

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蓝海投资江苏有

限公司

是 1,000,000股

2017年

3月 20日

2018年

3月 9日

红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83%

二、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

开始日期

质押

到期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蓝海投资江苏

有限公司

是 1,100,000股

2018年 3月 12

日

2019年 3月 12

日

红塔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02% 融资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份总数为 175,466,542股。 蓝海投资持有公司 54,527,143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31.08%，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8,817,251股，限售流通股 45,709,892股。 蓝海投资所持公司股份中处于质押

状态的股份为 36,75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额的 67.40%，占公司总股本的 20.94%。

截至本公告日，蓝海投资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上述质押股份行为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的变

更。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登记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3月 14日

证券代码：002115� � � �证券简称：三维通信 公告编号：2018－025

债券代码：112168� � � �债券简称：12三维债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三维通信” ）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印发的 《关于核准三维通信份有限公司向郑剑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7]1996�号），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325,372,322 元。 公司实际

已向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7 名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9,013,467 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325,372,314.78元，坐扣发行费用 9,00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316,372,314.78 元,�已由

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 ）于 2018 年 2 月 1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

账户。另扣除已支付的券商发行费用、律师费、审计验资费、法定信息披露等其他发行费用 18,221,507.10元

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298,150,807.68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年 2月 2日出具的天健验〔2018〕26号《验资报告》进行了审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 2月

14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19）。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 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公

司控股子公司江西巨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网科技” ）近日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饶分

行信州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巨网科技、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饶分行信州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实施专户管理。 具体情

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和存储情况

截至 2018年 3月 13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和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帐户名 银行账号 用途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饶分行信州支行

江西巨网科技有限公司 1512202029024576903

支付移动智能广告投放平台项

目建设

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一” ） 和江西巨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二” ）（以下合称 "甲方 "）

乙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饶分行信州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以下简称“丙方” ）

1、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2、丙方作为甲方一的独立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项目主办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

订）》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

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

况。

3、甲方一授权丙方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项目主办人林楠、宋俊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

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项目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

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

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4、乙方按月（每月 5 日之前）向甲方一、甲方二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

5、甲方二一次或者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一千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一千万元

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之间确定）的，甲方二、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甲方一、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

支出清单。

6、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项目主办人。 丙方更换项目主办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

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项目主办人联系方式。 更换项目主

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7、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

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8、本协议自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2019�年 12�月 31�日）后失效。

三、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3月 14日

证券代码：002619� � � �证券简称：艾格拉斯 公告编号：2018-012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解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持股 5%以上股东金华巨龙文化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龙文化” ）及浙江巨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龙控股” ）关于所持公司股

份部分解除质押情况的通知，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

《公司章程》要求，对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押

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日 质押登记解除日 质权人

本次解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巨龙文化 否 1.00 2017年 3月 13日 2018年 3月 8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0.0055%

巨龙控股 否 0.01 2017年 3月 8日 2018年 2月 1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0.0001%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巨龙文化共持有本公司股票 180,99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81%，其中质押股份数

量为 180,98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 99.99%，占公司总股本的 9.81%；巨龙控股共持有本公司股

票 163,750,2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88%，其中质押股份数量为 114,245,9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

69.77%，占公司总股本的 6.19%。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部分购回交易委托书。

特此公告。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3月 13日

证券代码：000767� � � �证券简称：漳泽电力 公告编号：2018临─015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通过中青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8年 3月 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通过中青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应深圳证券交易所

监管员要求，现就上述公告中“第四节 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补充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拟向中青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青旅租赁” ）申请办理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拟与其签署《融资租赁

合同》，将下属发电公司的通用设备等资产以售后回租方式，向中青旅租赁融资人民币不超过 5亿元。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八届二十次董事会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尚需股东大会审议，待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经理层签署相关协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名称：中青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玉成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洛阳道 601号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兼营与主营业

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100000.00万人民币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用于本次融资租赁的资产为下属发电公司通用设备， 中青旅租赁购买以上设备后将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给公司继

续使用，公司利用该等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融入人民币不超过 5亿元的资金。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融资租赁金额为人民币不超过 5亿元，主要条款如下：

1.租赁物：下属发电公司通用设备。

2.融资金额：5亿元。

3.租赁方式：采取售后回租方式，即公司将租赁物件转让给中青旅租赁，同时再与中青旅租赁就该租赁物件签订融资租赁

合同，租赁合同期内由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中青旅租赁支付手续费和分期支付租金。

4.租赁期限：3-5年。

5.租赁担保：信用。

6.租赁保证金及手续费：无保证金，手续费率为 0.52%/年，合计五年 2.6%/年共 1300万元，期初一次性收取。

7.租金及支付方式:每半年支付,年租赁利率为 5.75%。

8.租赁设备所有权：在租赁期间设备所有权归中青旅租赁所有；自租赁合同履行结束后，租赁设备所有权以 1元转让给承

租人。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利用现有生产设备进行融资,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不断发展的经营需要,同时优化公司债务

结构,缓解流动资金压力,拓宽融资渠道,使公司获得日常经营需要的长期资金支持,并进一步增强盈利能力及市场竞争力。 本

次融资租赁业务不会影响公司生产设备的正常使用,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1.八届二十次董事会决议；

2.融资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三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767� � � �证券简称：漳泽电力 公告编号：2018临─016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通过浦银租赁有限公司

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8年 3月 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通过浦银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应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员

要求，现就上述公告中“第四节 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补充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拟向浦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银租赁” ）申请办理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拟与其签署《融资租赁合

同》，将下属子公司的通用设备等资产以售后回租方式，向浦银租赁融资人民币不超过 10亿元。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八届二十次董事会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尚需股东大会审议，待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经理层签署相关协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名称：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楼戈飞。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腾大道 2865号。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吸收非银行

股东三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借款；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在境内保税地区

设立项目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为控股子公司、项目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295000.00万人民币。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用于本次融资租赁的资产为下属子公司发电等通用设备， 浦银租赁购买以上设备后将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给漳泽

电力下属子公司继续使用，公司利用该等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融入人民币不超过 10亿元的资金。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融资租赁金额为人民币不超过 10亿元，主要条款如下：

1.租赁物：子公司发电等通用设备。

2.融资金额：不超过 10亿元。

3.租赁方式：采取售后回租方式（可联合承租），即公司将子公司上述租赁物件转让给浦银租赁，同时再与浦银租赁就该

租赁物件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租赁合同期内由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浦银租赁支付手续费和分期支付租金。

4.租赁期限：不低于 5年（60个月）。

5.保证金：无保证金。

6.租金及支付方式:按指定日期，等额本金还款，一年两付,年租赁利率为 6.8%；无保证金、无手续费。

7.租赁设备所有权：在租赁期间设备所有权归浦银租赁所有；自租赁合同履行结束后，租赁设备所有权不低于 1元转让给

承租人。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利用现有生产设备进行融资,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不断发展的经营需要,同时优化公司债务

结构,缓解流动资金压力,拓宽融资渠道,使公司获得日常经营需要的长期资金支持,并进一步增强盈利能力及市场竞争力。 本

次融资租赁业务不会影响公司生产设备的正常使用,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1.八届二十次董事会决议；

2.融资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三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767� � � �证券简称：漳泽电力 公告编号：2018临─017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靖边盛源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通过

建信金融租赁公司开展融资

租赁业务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8年 3月 9日披露了《关于靖边盛源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通过建信金融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应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员要求，现就上述公告中“第四节 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补充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靖边盛源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为公司下属新能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 50MW风电项目总投资 43900万元，其中设备投

资预计 28830.3万元。 为保证项目资金，靖边盛源新能源公司拟向建信金融租赁公司采用融资租赁设备直租模式进行，融资

1.8亿元。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八届二十次董事会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尚需股东大会审议，待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经理层签署相关协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名称：建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顾京圃。

注册地址：北京市。

经营范围：主营融资租赁业务。

注册资本：人民币 80亿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采用融资租赁直租模式，融入人民币 1.8亿元的资金。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融资租赁金额为人民币 1.8亿元，主要条款如下：

1.租赁物：靖边盛源 50MW 风电设备。

2.融资金额：1.8亿元。

3.租赁方式：采取直租方式，即由建信租赁购买租赁设备，同时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租赁合同期内由靖边盛源新能源公司

按照合同约定向建信租赁支付手续费和分期支付租金。

4.租赁期限：7年（84个月）。

5.租赁担保：联合承租方式，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为第一承租人，山西漳泽电力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为第二承租

人，靖边盛源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为第三承租人。

6.租赁保证金及手续费：租赁保证金为本金的 10%，在最后期数内予以冲抵。 手续费按照融资总额 3%（其中建信租赁按

照融资总额的 2%收取，建设银行按照融资总额的 1%收取），于放款前一次性收取。

7.租金及支付方式:�每半年支付一次租金，第一年只付息不还本。 采用等额本息方式。 年租赁利率为 4.655%。

8.租赁设备所有权：在租赁期间设备所有权归建信租赁所有；自租赁合同履行结束后，租赁设备所有权无偿转让给承租

人。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靖边盛源新能源公司本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主要是为了满足其不断发展的经营需要,缓解流动资金压力,拓宽融资渠道,

并进一步增强盈利能力及市场竞争力。 本次融资租赁业务不会影响公司生产设备的正常使用,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

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1.八届二十次董事会决议；

2.融资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三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767� � � �证券简称：漳泽电力 公告编号：2018临 -018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同达热电通过中航国际

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及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8年 3月 9日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同达热电通过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及公司为其提

供担保的公告》，应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员要求，现就上述公告中“第五节 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补充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漳电同达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达热电公司” ）拟向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航国际租赁” ）申请办理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拟与其签署《融资租赁合同》，将同达热电公司发电机组(部分)等资产以

售后回租方式，向中航国际租赁融资人民币 2亿元,公司拟为上述业务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八届二十次董事会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在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及办理相关手续。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名称：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勇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泉路 1261号；

经营范围：飞机、发动机、机载设备及地面设备、机电类与运输设备类资产的融资租赁及经营性租赁，租赁资产的残值处

理及维修，合同能源管理，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系统集成，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展览，实业投资，相关业务的咨

询服务。

注册资本：746590.5085万人民币。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名称：山西漳电同达热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丽军

注册地址：大同市泉运路南侧

经营范围：电力项目开发；电能、热力（热水、热汽）的生产和销售；电厂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及经营；电力技术咨询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61278.60�万人民币

股权结构：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51%股权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49%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6年 12月 31日 330889.13 271822.22 59066.91 58169.85 -2000.73

2017年 12月 31日 324623.90 289556.63 35067.27 59229.16 -23999.64

以上 2017�年 12�月 31�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同达热电公司用于本次融资租赁的资产为同达热电公司发电机组(部分)等，中航国际租赁购买以上设备后将以融资租赁

方式出租给同达热电公司继续使用，公司利用该等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融入人民币 2亿元的资金。

租赁物明细及价值：发电机组设备电气系统包含：高压静电除尘器、640KW 柴油发电机组、空冷变频器、10KV 保护及电

气监控管理系统、交流不间断电源等；热工控制系统包含：调度远动自动化系统、主机 DCS 系统、在线式室内粉尘浓度日常监

测装置、全自动压力控制器、热电偶、热电阻群控自动检定装置等；及其他附属设备等，价值总计 22300万元。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融资租赁金额为人民币 2亿元，主要条款如下：??

1.租赁物：发电机组设备。

2.融资金额：2亿元。

3.租赁方式：采取售后回租方式，即公司将同达热电公司上述租赁物件转让给中航国际租赁，同时再与中航国际租赁就该

租赁物件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租赁合同期内由同达热电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中航国际租赁支付手续费和分期支付租金。

4.租赁期限：5年（60个月）。

5.租赁担保：漳泽电力全额担保。

6.租赁保证金及手续费：租赁保证金为本金的 5%，即 1000万，期初一次性收取，期末用于冲抵相应金额租金。手续费率为

1%/年，期初一次性收取，合计五年 1%/年共 1000万元。

7.租金及支付方式:按指定日期，等额本息还款，每隔三个月付租金，年租赁利率为 5.225%。

8.租赁设备所有权：在租赁期间设备所有权归中航国际租赁所有；自租赁合同履行结束后，承租人按名义货价支付款项

后，租赁设备所有权归承租人。

9.名义货价：人民币 1元。

六、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2.�债务人：山西漳电同达热电有限公司。

3.�保证人：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出租人支付的全部租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出租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

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

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拍卖、评估等费用）和其他所

有承租人应付款项。 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6.�保证期限：为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七、董事会意见

1.公司本次为同达热电提供融资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其正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2.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企业的资信状况良好，以上担保符合《公司章程》和《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为其提

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3.同达热电二股东———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其持有的同达热电股权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4.在担保期内，被担保公司以其未来收益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同达热电未来收益及还款能力测算

单位：元

年份 每年销售收入 现金流净额

2018年 70124.52 24051.37

2019年 73124.82 25037.5

2020年 75037.6 26334.8

2021年 74983.4 24973.6

2022年 76312.5 27003.4

2023年 77113.5 27993.6

董事会认为同达热电有足够能力以其未来收益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八、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1288739.39 万元，其中，对合并范围外企业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396440.5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公告净资产 78.39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50.57%。 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

保、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事项。

九、备查文件

1.八届二十董事会决议。

2.担保协议。

3.融资租赁协议。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三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767� � � �证券简称：漳泽电力 公告编号：2018临 -019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王坪热力通过河北金融

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及公司

为其提供担保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8年 3月 9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通过河北金融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公

告》，应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员要求，现就上述公告中“第五节 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补充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漳电王坪热力公司（以下简称“王坪热力公司” ）拟向河北省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河北租赁” ）申请办理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拟与其签署《融资租赁合同》，将王坪热力公司供热主管网(部分)、隔压站电

源等资产以售后回租方式，向河北租赁融资人民币 1.2亿元，公司拟为上述业务提供担保。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八届二十次董事会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在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及办理相关手续。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名称：河北省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敏俊；

注册地址：石家庄市裕华西路 9号；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吸收非银行

股东 3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借款；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

注册资本：300000.00万人民币。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名称：山西漳电王坪热力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甄裕

注册地址：朔州怀仁县新家园镇王坪村

经营范围：集中供热工程的投资、管理、运行、维护；太阳能、风电、页岩气的开发及电热综合利用；发电及热力设备的检修

维护；售电业务、热力产品的销售

注册资本：8000�万人民币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山西漳电王坪热力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7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78484.76 61199.58 17285.18 11907.81 -17.42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王坪热力公司用于本次融资租赁的资产为王坪热力公司供热主管网等设备， 河北租赁购买以上设备后将以融资租赁方

式出租给王坪热力公司继续使用， 公司利用该等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融入人民币 1.2 亿元的资金。 租赁物价值及明细见下

表： 单位:元

序号 类别名称 币种 资产名称 数量 原币原值 净值

1 生产用房屋 人民币 隔压站建筑 1 11,406,900.56 10,580,597.76

2 供热管路及设备 人民币 供热主管网 1 60,997,113.73 47,406,375.48

3 供热管路及设备 人民币 板式换热器 10 9,112,454.69 8,267,577.49

4 供热管路及设备 人民币 回水加压泵 4 1,749,840.85 1,323,836.93

5 供热管路及设备 人民币 一级网循环泵 4 1,433,834.00 1,082,125.44

6 供热管路及设备 人民币 全自动差压除污器 1 270,471.77 245,394.53

7 供热管路及设备 人民币 高温热量表 1 304,108.22 275,912.32

8 供热管路及设备 人民币 一级热量表 1 304,108.22 275,912.32

9 配电线路及设备 人民币 高压进线柜 KYN28-12 2 100,093.25 87,353.77

10 配电线路及设备 人民币 高压计量柜 KYN28-12 14 700,035.47 610,916.71

11 配电线路及设备 人民币 高压母联柜 KYN28-12 1 50,046.60 43,676.86

12 配电线路及设备 人民币 高压分段柜 KYN28-12 1 204,813.35 195,685.74

13 变电设备 人民币 干式变压器 1 43,107.22 38,929.02

14 配电线路及设备 人民币 高压变频柜 1250kW 4 2,686,146.88 2,385,670.24

15 配电线路及设备 人民币 高压变频柜 630kW 4 2,686,146.89 2,447,283.61

16 配电线路及设备 人民币 低压配电柜 MNS 2 247,466.69 223,324.85

17 配电线路及设备 人民币 隔压站电源 1 3,453,849.65 2,933,101.65

18 自动化控制设备 人民币 DCS柜 5 383,937.46 77,606.16

19 供热管路及设备 人民币 暖通系统 1 221,661.14 217,966.78

20 供热管路及设备 人民币 隔压站起吊设备 7 198,865.02 195,550.66

21 地面建筑物 人民币 外管网构筑物 1 23,510,253.38 23,118,415.82

22 供热管路及设备 人民币 外管网管件及设备 1 19,726,819.45 19,398,039.13

23 配电线路及设备 人民币 高压分段柜 1 204,813.34 201,399.78

总计 139,996,887.83 121,632,653.05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融资租赁金额为人民币 1.2亿元，主要条款如下：

1.租赁物：王坪热力公司供热主管网等设备。

2.融资金额：1.2亿元。

3.租赁方式：采取售后回租方式，即公司将王坪热力公司上述租赁物件转让给河北租赁，同时再与河北租赁就该租赁物件

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租赁合同期内由王坪热力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河北租赁支付手续费和分期支付租金。

4.租赁期限：5年（60个月）。

5.租赁担保：漳泽电力全额担保。

6.租赁保证金及手续费：租赁保证金为本金的 5%，即 600万，期初一次性收取，期末用于冲抵相应金额租金。 手续费率为

1.1%/年，合计五年共 660万元，期初一次性收取。

7.租金及支付方式:按指定日期，等额本息还款，一期至第三期每隔四个月付租金，第四期至第七期每隔六个月付租金，第

八期至第十期每隔八个月付租金,年租赁利率为 4.75%。

8.租赁设备所有权：在租赁期间设备所有权归河北租赁所有；自租赁合同履行结束后，租赁设备所有权无偿转让给承租

人。

六、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债权人：河北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债务人：山西漳电王坪热力有限公司

3.�保证人：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出租人支付的全部租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出租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

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

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拍卖、评估等费用）和其他所

有承租人应付款项。 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6.�保证期限：为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七、董事会意见

1.公司本次为王坪热力公司提供融资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其正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2.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企业的资信状况良好，以上担保符合《公司章程》和《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为其提

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3.�经预测，2018-2022年王坪热力公司预计供热量 2200 万吉焦，预计每年收入 5394 万元，五年收入合计约 26970 万元，

其中供热款 6160万元，投资回收款 20810万元。

在担保期内，董事会认为被担保公司有能力以其未来收益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八、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1288739.39 万元，其中，对合并范围外企业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396440.5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公告净资产 78.39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50.57%。 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

保、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事项。

九、备查文件

1.八届二十董事会决议。

2.担保协议。

3.融资租赁协议。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三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767� � � �证券简称：漳泽电力 公告编号：2018临 -020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王坪发电通过平安国际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及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8年 3月 9日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王坪发电通过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及公司为

其提供担保的公告》，应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员要求，现就上述公告中“第五节 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补充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子公司———山西漳电国电王坪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坪发电公司” ）拟向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平安租赁” ）申请办理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拟与其签署《融资租赁合同》，将王坪发电公司中低压管道、主给水管

道、轴流风机、主蒸汽管道等资产以售后回租方式，向平安租赁融资人民币 3.3亿元。公司拟为上述业务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八届二十次董事会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在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及办理相关手续。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名称：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蔚豪

注册地址：上海市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号

经营范围：主营融资租赁业务

注册资本：人民币 93亿元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名称：山西漳电国电王坪发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夏

注册地址：朔州怀仁县新家园镇王坪村

经营范围：电力技术咨询、服务及综合利用；项目筹建；电力、热力的生产与经营

注册资本：39161.94万人民币

股权结构：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60%股权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4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7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197016.44 206047.38 -9030.94 36462.33 -19179.55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用于本次融资租赁的资产为王坪发电公司中低压管道、主给水管道、轴流风机、主蒸汽管道等资产，平安租赁购买以

上设备后将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给王坪发电公司继续使用，公司利用该等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融入人民币 2亿元的资金。 租

赁物明细及价值如下表所示:

序号 品名 数量（台 /套） 原币原值

1 中低压管道 1 9,113,987.65

2 增压风机 1 4,847,808.15

3 称重式计量皮带给煤机 2 4,875,235.92

4 皮带输送机 1 2,052,698.43

5 1#带式输送机 1 2,239,980.72

6 3#带式输送机 1 1,479,281.76

7 4#带式输送机 1 2,286,316.11

8 5#带式输送机 1 2,238,907.92

9 6#带式输送机 1 1,605,247.49

10 7#带式输送机 1 2,750,848.44

11 8#带式输送机 1 2,532,592.52

12 活化给煤机 1 2,645,103.28

13 煤仓间电动犁煤器就地控制箱 1 1,398,450.29

14 三级筛分设备 1 1,880,345.91

15 细粒振动筛 1 2,010,340.23

16 一次风机 2 6,196,750.35

17 二次风机 2 5,994,067.12

18 离心式高压硫化风机 2 4,437,970.34

19 燃油罐 1 1,539,462.61

20 吸风机 2 8,983,727.00

21 冷再热蒸汽管道 2 5,775,401.03

22 烟风煤管道 1 4,020,458.06

23 锅炉排污疏放水管道 1 1,072,493.92

24 链斗式输送机 1 1,234,204.82

25 渣仓及卸渣设备 2 6,000,512.52

26 输送泵 1 2,914,533.43

27 双螺杆空压机 1 3,844,039.06

28 石灰石输送设备 2 6,170,304.77

29 超滤装置 1 3,383,396.67

30 二级除盐水箱 2 3,369,396.50

31 反渗透装置 1 2,566,714.83

32 逆流再生阳离子交换机 1 1,566,624.73

33 汽水取样装置 2 3,525,923.11

34 机械搅拌澄清器 1 1,497,814.21

35 污泥脱水机 1 1,620,231.69

36 一体化设备 1 1,509,142.53

37 厂区补给水管道 1 1,405,106.42

38 排气装置 2 5,077,004.96

39 空冷排气管道 1 2,716,079.25

40 空冷排汽管道 1 2,720,729.31

41 旁路系统管道 1 1,760,213.29

42 循环水泵 1 1,642,110.89

43 水环真空泵 1 1,365,077.94

44 低压加热器 2 2,821,216.86

45 汽轮机旁路系统 1 1,302,581.27

46 除氧器 1 1,575,906.47

47 主蒸汽管道 1 5,055,050.11

48 高压厂用工作变压器 2 4,726,326.70

49 启动备用变压器 1 3,802,727.44

50 断路器 1 1,426,286.22

51 全场接地 1 1,957,793.61

52 变压器 1 2,126,352.36

53 变频配电柜 2 4,032,376.16

54 共箱封闭母线 1 2,547,015.76

55 离箱封闭母线 1 2,978,878.30

56 6kv真空断路开关柜（1250A) 1 2,131,775.76

57 6kv真空断路开关柜（1250a） 1 2,131,775.97

58 输煤配电 PC柜 1 1,980,519.83

59 分散集中控制系统 1 8,011,062.68

60 在线监测装置 1 94,828.95

61 锅炉电梯 1 2,883,417.95

62 厂级管理信息系统（MIS） 1 2,105,739.18

63 消防火灾自动探测报警装置 1 4,030,923.06

64 供气管道 1 1,354,030.24

65 氧化风机及电机 1 1,974,151.90

66 抽屉式开关 1 1,301,899.22

67 循环灰冷却排放系统 3 6,637,996.32

合计 206,857,268.50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融资租赁金额为人民币 2亿元，主要条款如下：

1.租赁物：王坪发电公司中低压管道、主给水管道、轴流风机、主蒸汽管道等资产。

2.融资金额：2亿元。

3.租赁方式：采取售后回租方式，即公司将王坪发电公司上述租赁物件转让给平安租赁，同时再与平安租赁就该租赁物件

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租赁合同期内由王坪发电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平安租赁支付手续费和分期支付租金。

4.租赁期限：5年（60个月）。

5.租赁担保：漳泽电力按持股比例担保。

6.租赁保证金及手续费：租赁保证金为本金的 5%，即 1000万元，起租时坐扣，租赁期结束后返还。 服务费率为 0.87%/年，

五年共 870万元，项目放款后 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7.租金及支付方式:第 1期至第 2期租金日为起租日所在月度后每 3个月对应于起租日的当日,第 3 期至第 9 期租金日为

第 3期租金日所在月度后第 6个月对应于起租日的当日,第 10期租金日为第 9期租金日所在月度后第 12 个月对应于起租日

的当日,期末支付,年租赁利率为 4.99%。

8.租赁设备所有权：在租赁期间设备所有权归平安租赁所有；自租赁合同履行结束后，承租人按名义货价支付款项后，租

赁设备所有权归还承租人。

9.名义货价：人民币 100元。

六、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债权人：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债务人：山西漳电国电王坪发电有限公司

3.�保证人：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出租人支付的全部租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出租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

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

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拍卖、评估等费用）和其他所

有承租人应付款项。 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6.�保证期限：为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七、董事会意见

1.公司本次为王坪发电公司提供融资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其正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2.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企业的资信状况良好，以上担保符合《公司章程》和《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为其提

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3.王坪发电二股东———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了担保。

4.�经预计，2018-2022年王坪发电公司预计发电量可达 662000 万千瓦时，每年平均电费收入为 34902.58 万元,五年合计

174512.92万元。

在担保期内，董事会认为被担保公司有能力以其未来收益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八、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1288739.39 万元，其中，对合并范围外企业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396440.5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公告净资产 78.39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50.57%。 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

保、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事项。

九、备查文件

1.八届二十董事会决议。

2.担保协议。

3.融资租赁协议。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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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蒲洲热电通过河北省

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8年 3月 9日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蒲洲热电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应深圳证券

交易所监管员要求，现就上述公告中“第五节 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补充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为扩展融资渠道，缓解资金压力，保障公司所属山西漳电蒲洲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蒲洲热电公司” ）资金衔接，蒲洲

热电公司拟采取售后回租的融资租赁方式，向河北省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融资人民币 6亿元。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按照对蒲洲热电公司的出资比例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八届二十次董事会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在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及办理相关手续。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名称：河北省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敏俊。

注册地址：石家庄市裕华西路 9号。

经营范围：主营融资租赁业务。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0万元。

三、被担保方情况

名称：山西漳电蒲洲热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忠太。

注册地址：山西省永济市中山东街 20号。

经营范围： 电力、热力的生产及销售；通用设备、煤炭销售；粉煤灰开发、利用；电力技术服务；电力设施：承揽电力工程及

设备维修、安装、调试；废旧物资回收与销售。 ；

注册资本：人民币 56400万元。

股权结构：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持股 65%，

澄合矿务局持股 35%。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6年 12月 31日 289358.00 241980.00 47378.00 25201.45 -3730.63

2017年 12月 31日 280445.72 243520.08 36925.64 46685.20 -15743.73

以上 2017年 12月 31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用于融资租赁的资产为蒲洲热电公司主厂房等建筑物， 河北省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购买以上资产后将以融资租赁方

式出租给蒲洲热电公司继续使用，蒲洲热电公司利用该等建筑物以售后回租方式融入人民币 6亿元的资金。

租赁物明细如下：

名称 金额（单位：元）

主厂房本体及设备基础 163,410,004.03

除尘排烟系统 33,180,877.65

热网系统 388,349.52

热力系统保温及油漆 2,905,966.47

斗轮机煤场 37,622,545.59

推煤机库 772,050.85

1#转运站 2,030,764.70

2#转运站 3,832,562.69

碎煤机室 4,586,579.71

输煤综合楼 2,679,425.07

空车汽车衡 585,865.21

重车汽车衡 1,141,975.73

汽车采样间 1,582,578.19

汽车煤沟、检修间、拉紧间 19,640,842.79

1#廊道及栈桥 5,527,583.02

2#栈桥 2,111,340.03

3#栈桥 2,388,297.59

4#栈桥 5,301,132.97

挡风抑尘墙及噪声控制工程 1,278,646.60

除渣设施 468,867.92

变配电系统 8,983,339.49

控制系统 604,823.20

热工控制 36,111.11

环境保护设施 18,242,828.00

厂区性建筑 24,325,873.38

脱硫工艺综合楼 5,470.08

脱硝工程 994,091.49

交通运输工程 41,764,445.73

水质净化工程 14,992,941.37

补给水工程 28,248,965.24

厂区、施工区土石发方工程 650,360.06

厂外输煤及改造 7,605,789.52

建筑工程临时工程 6,162,315.40

锅炉机组 103,776,966.55

汽轮发电机组 15,163,964.28

热力系统汽水管道 49,982,155.50

热力系统砌筑及保温 16,685,530.78

厂区管道 3,081,304.00

水处理系统保温油漆 3,652,833.36

供水系统冷却系统 17,296,689.76

主变压器系统 615,169.84

配电装置 746,870.72

厂用电系统 9,064,362.17

电缆及接地 53,815,327.60

热工控制系统机组控制 23,264,268.88

热工控制系统系统控制 3,680,737.15

辅助车间控制系统 529,601.94

热工控制系统电缆及辅助设施 7,874,170.62

热工控制系统调试工程 3,344,676.18

安装工程附属生产工程 354,934.44

环保保护与监测装置 808,374.77

脱硝工程调试工程 581,838.89

改造一期输煤栈桥及转运站 910,187.39

合计 759,283,575.22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融资租赁金额为人民币 6亿元，主要条款如下：

1.租赁物：蒲洲热电公司等建筑物。

2.融资金额：6亿元。

3.租赁方式：蒲洲热电公司与河北金租签署售后回租赁合同，采取售后回租方式，即蒲洲热电公司将上述租赁物件转让给

河北金租，同时再向河北金租租赁该等租赁物件，租赁合同期内由蒲洲热电公司按照售后回租赁合同的约定向河北金租分期

支付租金。

4.租赁期限：5年（60个月）。

5.租赁担保：公司按投资比例对蒲洲热电公司与河北金租的售后回租赁融资总额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蒲洲热电公司以其

电费收费权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6.租赁保证金及服务费：本次租赁业务无保证金，租赁服务费率为 1.5%/年，五年共计 4500万元。

7.租金及支付方式：年租赁利率在同期银行基准利率 4.75%的基础上下浮 5.26%，即 4.5%，采取浮动利率，等额本金按季度

支付租金。

8.租赁资产所有权：在租赁期间租赁资产所有权归河北金租所有；自租赁合同履行完毕之日起，租赁资产所有权归还蒲洲

热电公司。

六、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债权人：河北省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债务人：山西漳电蒲洲热电有限公司。

3.�保证人：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出租人支付的全部租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出租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拍卖、评估等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款

项。 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6.�担保金额：3.9亿元。

7.�保证期限：为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七、董事会意见

1.公司本次为蒲洲热电提供融资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其正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2.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企业的资信状况良好，以上担保符合《公司章程》和《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为其提

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3.蒲洲热电的二股东———澄合矿务局按照持股比例提供了担保。

4.�蒲洲热电 2018年经营净现金预计 7000 万元，同时项目建设投资期间留抵进项税 2 亿多，近年内不上缴增值税，年可

以减少现金流出 4000万元，公司年净现金流最低 13500万元，能够保证该笔还贷资金。另外，公司电费、热费按时足额回收，同

时随着电力、燃煤市场的有利变化，公司经营情况逐步好转，现金流逐步充足富余，预计 2019年至 2022年，公司年平均净现金

流在 18000万元以上，进一步保证还贷资金。 在担保期内，董事会认为被担保公司有能力以其未来收益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八、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1288739.39 万元，其中，对合并范围外企业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396440.5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公告净资产 78.39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50.57%。 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

保、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事项。

九、备查文件

1.八届二十董事会决议。

2.担保协议。

3.融资租赁协议。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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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王坪热力通过华夏金融

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及公司

为其提供担保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8年 3月 9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王坪热力通过华夏金融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及公司为其提供担

保的公告》，应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员要求，现就上述公告中“第五节 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补充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漳电王坪热力公司（以下简称“王坪热力公司” ）拟向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夏租赁” ）申请办理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拟与其签署《融资租赁合同》，将王坪热力公司光伏风电设备等资产以售后回租

方式，向华夏租赁融资人民币 1.6亿元。 公司拟为上述业务提供担保。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八届二十次董事会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在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及办理相关手续。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名称：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永光。

注册地址：昆明市。

经营范围：主营融资租赁业务。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亿元。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名称：山西漳电王坪热力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甄裕。

注册地址：朔州怀仁县新家园镇王坪村。

经营范围：集中供热工程的投资、管理、运行、维护；太阳能、风电、页岩气的开发及电热综合利用；发电及热力设备的检修

维护；售电业务、热力产品的销售。

注册资本：8000�万人民币。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山西漳电王坪热力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7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78484.76 61199.58 17285.18 11907.81 -17.42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采用融资租赁直租模式，融入人民币 1.6亿元的资金。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融资租赁金额为人民币 1.6亿元，主要条款如下：

1.租赁物：王坪热力光伏风电设备。

2.融资金额：1.6亿元。

3.租赁方式：采取直租方式，即由华夏金融租赁购买租赁设备，同时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租赁合同期内由王坪热力公司按

照合同约定向华夏租赁支付手续费和分期支付租金；

4.租赁期限：10年（120个月）。

5.租赁担保：漳泽电力全额担保。

6.租赁保证金及手续费：无保证金，手续费按照融资总额 9%（分两年收取）。

7.租金及支付方式:�在出租人支付首笔设备价款之日起的 12 个月租前期 + 宽限期内，仅需按季支付利息；宽限期满后，

按照等额本金、季度后付方式计算支付租金。 年租赁利率为 5.73%。

8.租赁设备所有权：在租赁期间设备所有权归华夏租赁所有；自租赁合同履行结束后，承租人按名义货价支付款项后，租

赁设备所有权归承租人。

9.名义货价：人民币 1元。

六、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债权人：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债务人：山西漳电王坪热力有限公司。

3.�保证人：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出租人支付的全部租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出租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拍卖、评估等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款

项。 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6.�保证期限：为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七、董事会意见

1.公司本次为王坪热力公司提供融资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其正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2.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企业的资信状况良好，以上担保符合《公司章程》和《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为其提

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3.�经预测，2018-2022年王坪热力公司预计供热量 2200 万吉焦，预计每年收入 5394 万元，五年收入合计约 26970 万元，

其中供热款 6160万元，投资回收款 20810万元。

在担保期内，董事会认为被担保公司有能力以其未来收益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八、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1288739.39 万元，其中，对合并范围外企业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396440.5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公告净资产 78.39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50.57%。 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

保、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事项。

九、备查文件

1.八届二十董事会决议。

2.担保协议。

3.融资租赁协议。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三月十二日

2018年 3 月 14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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